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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泰惠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

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

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1月2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惠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惠元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53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泰惠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国泰惠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业务起始日 2021年11月3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始日 2021年11月3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业务起始日 2021年11月3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原因说

明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自2021年11月3日起，对本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金额进行限制。 单日

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金额不应超过10,000,000.00元，如单日

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金额超过10,000,000.00元，本基金管理

人将有权部分或全部确认失败。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本

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t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咨询相关信

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

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国泰惠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

常申购（含定投）、赎回及转换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1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惠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惠元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53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0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国泰惠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国泰惠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1年11月3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11月3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11月3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1年11月3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11月3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交易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基金管理人有权暂停办理基金份额的申

购和赎回业务），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

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

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或转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元（含申购费）。

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0元（含申购费）。除直销机构以外的其他销

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3.2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的投资人承担，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

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500万元 0.60%

M≧500万元 按笔收取，1000元/笔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及不违反基

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持续营销计划，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持续营销活动。

在基金持续营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投资人适当调低

基金销售费用。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单笔赎回申请最低份数为1.00份，若某基金份

额持有人赎回时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1.00份，则该次赎回时必须一起赎回。

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单笔赎回申请最低份数为10.00份， 若某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在直销

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10.00份，则该次赎回时必须一起赎回。

本基金不对投资人每个基金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进行限制。 如除直销机构以外的其他

销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赎回份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4.2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持

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30日

但少于90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

期不少于90日但少于180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

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180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不收取赎回费。 赎回费中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

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赎回申请份额持续持有期（Y） 赎回费率

Y〈7日 1.50%

7日≦Y〈30日 0.75%

30日≤Y〈180日 0.50%

Y≥180日 0.00%

（注：赎回份额持续持有期的计算，以该份额在登记机构的登记日开始计算。 ）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及不违反基

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持续营销计划，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持续营销活动。

在基金持续营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投资人适当调低

基金销售费用。

5�日常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 是指投资者在某销售机构持有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 ）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

一销售机构销售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

一种业务模式。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在同一销售机构购买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任一基金份

额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5.1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

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5.1.1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

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 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

费率差额；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或等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 补差费为

零。

5.1.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5.2本基金转换业务开通情况

①本基金可支持转换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已开通转换业务的产品。

②同一基金A/C类份额之间不可进行转换。

③若涉及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的转换业务仅限于通过本

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渠道办理。

5.3重要提示

①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为1.00份，各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详见相关公告及规定。 如投资者在

单一销售机构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低于规定时，需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

申购限额限制。 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对本基金单笔转换的最低份额为100.00份。 除直销机构以外

的其他销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转换份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②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本基金管理

人旗下管理的基金，且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已在该销售机构开通转换业务。

③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④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请参见本基金管理人公布的基

金网上交易相关业务规则或公告等文件。

⑤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 在实施日

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公告。

⑥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

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

的具体规定为准。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最低金额为1.00元（含申购费）。

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对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每期扣款最低金额为10.00元（含申购费）。除

直销机构以外的其他各销售机构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定期定额投资的每期扣款最低金额以

各销售机构为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也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

业务规则为准。

7�基金销售机构

7.1直销机构

①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6层-19层

客户服务专线：400-888-8688，021-31089000

传真：021-31081861�网址：www.gtfund.com

②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电子交易平台

投资者可通过国泰基金电子交易平台www.gtfund.com登录网上交易页面申购本基金， 申购期

内提供7×24小时申购服务。

智能手机APP平台：iphone交易客户端、Android交易客户端

“国泰基金” 微信交易平台

电话：021-31081738�联系人：李静姝

7.2其他销售机构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

客服电话：95577

网址：www.hxb.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

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成长

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发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成长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华夏成长先锋一年持有混合，A

类基金份额代码：013389，C类基金份额代码：013390，以下简称“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

售公告等规定， 本基金自2021年11月1日起公开发售。 本基金首次募集总规模上限为人民币120亿元

（即确认的有效认购金额，不含募集期利息），采取“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对上述规模限制进行控制。

自2021年11月2日起，投资者可在以下4家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销售机构可支持办理

认购的份额类别以及具体业务办理流程、规则等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

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本基金发售机构已在本公司官网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1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kzq.com 95564

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www.hfzq.com.cn 95547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gf.com.cn 95575

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hxb.com.cn 95577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

com）了解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年持有期。 在基金份额的一年持有期到期日前（不含当

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

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

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自2021年11月2日起，投资者可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和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各基金业务开放情况及业务办理状态遵循其具体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基金及新增上线代销机构明细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新增上线代销机构

012628 华夏大盘精选混合C

000015 华夏纯债债券A

000016 华夏纯债债券C

000014 华夏聚利债券

000031 华夏复兴混合

000041 华夏全球股票（QDII）

000047 华夏双债债券A

000048 华夏双债债券C

000051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A

005658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C

000061 华夏盛世混合

000071 华夏恒生ETF联接A（人民币）

000075 华夏恒生ETF联接A（美元现汇）

000076 华夏恒生ETF联接A（美元现钞）

006381 华夏恒生ETF联接C

000121 华夏永福混合A

002166 华夏永福混合C

000945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A

000946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C

000948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A

005734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C

000975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联接A

005735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联接C

001011 华夏希望债券A

001013 华夏希望债券C

001015 华夏沪深300指数增强A

001016 华夏沪深300指数增强C

001021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A

001023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C

001031 华夏安康债券A

001033 华夏安康债券C

001042 华夏领先股票

001045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A

012887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C

001051 华夏上证50ETF联接A

005733 华夏上证50ETF联接C

001052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A

006382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C

001057 华夏理财30天债券A

001058 华夏理财30天债券B

001061 华夏收益债券(QDII)A（人民币）

001065 华夏收益债券(QDII)A（美元现汇）

001066 华夏收益债券(QDII)A（美元现钞）

001063 华夏收益债券(QDII)C

001929 华夏收益宝货币A

001930 华夏收益宝货币B

001924 华夏国企改革混合

001927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A

001928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C

002031 华夏策略混合

002229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

002230 华夏大中华混合（QDII）

002231 华夏新趋势混合A

002232 华夏新趋势混合C

002251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

002264 华夏乐享健康混合

002345 华夏高端制造混合

002411 华夏新机遇混合A

008212 华夏新机遇混合C

002459 华夏鼎利债券A

002460 华夏鼎利债券C

002604 华夏新起点混合A

008213 华夏新起点混合C

002837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A

002871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A

002872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C

002877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A（人民币）

002880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C

002878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A（美元现汇）

002879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A（美元现钞）

002891 华夏移动互联混合（QDII）（人民币）

002892 华夏移动互联混合（QDII）（美元现汇）

002893 华夏移动互联混合（QDII）（美元现钞）

002936 华夏沃利货币A

002937 华夏沃利货币B

002980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

001374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B

003567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

003697 华夏睿磐泰盛混合

004202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

004720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A

004721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C

005177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A

005178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C

广发银行

005140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A

005141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C

013188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C

004042 华夏鼎茂债券A

004043 华夏鼎茂债券C

004251 华夏惠利货币B

011547 华夏惠利货币C

004640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004672 华夏短债债券A

004673 华夏短债债券C

006668 华夏中短债债券A

006669 华夏中短债债券C

004686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

005128 华夏永康添福混合

005218 华夏聚惠FOF(A)

005219 华夏聚惠FOF(C)

005449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

005450 华夏稳盛混合

005534 华夏新时代混合（QDII）

005698 华夏全球科技先锋混合（QDII）

005774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

005826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

005886 华夏鼎沛债券A

005887 华夏鼎沛债券C

005888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A

005889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C

005894 华夏优势精选股票

005957 华夏聚丰混合(FOF)A

005958 华夏聚丰混合(FOF)C

006196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A

006197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C

006248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A

006249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C

006289 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445 华夏全球聚享(QDII)A

006448 华夏全球聚享(QDII)C（人民币）

006446 华夏全球聚享（QDII）A（美元现汇）

006447 华夏全球聚享（QDII）A（美元现钞）

006560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A

006561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C

006622 华夏养老2035三年持有混合(FOF)A

006623 华夏养老2035三年持有混合(FOF)C

006620 华夏养老2045三年持有混合(FOF)A

006621 华夏养老2045三年持有混合(FOF)C

006891 华夏养老2050五年持有混合（FOF）

010281 华夏保守养老一年持有混合（FOF）

011745 华夏养老2055五年持有混合（FOF）

006868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

006909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联接A

006910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联接C

011743 华夏兴源稳健一年持有混合A

011744 华夏兴源稳健一年持有混合C

012099 华夏稳健增利4个月债券A

012100 华夏稳健增利4个月债券C

008199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联接A

008200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联接C

008298 华夏中证银行ETF联接A

008299 华夏中证银行ETF联接C

008308 华夏见龙精选混合

008585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联接A

008586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联接C

008701 华夏黄金ETF联接A

008702 华夏黄金ETF联接C

008856 华夏安泰对冲策略3个月定开混合

008887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联接A

008888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联接C

008916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ETF联接A

008917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ETF联接C

008947 华夏鼎源债券A

008948 华夏鼎源债券C

009010 华夏兴阳一年持有混合

009011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混合

009445 华夏上清所1-3年高等级国企中票A

009446 华夏上清所1-3年高等级国企中票C

010020 华夏线上经济主题精选混合

010305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A

010306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C

288001 华夏经典混合

288002 华夏收入混合

288101 华夏货币A

288201 华夏货币B

004547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A

288102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C

003567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 华夏银行

005774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

广发银行

如上述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尚未开放、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

执行。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对应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

息，请遵照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销售机

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二、 咨询渠道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cgbchina.com.cn 400-830-8003

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hxb.com.cn 95577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

com）了解相关信息。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

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加了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乐歌股份，代码：300729）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认购。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

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公募基金投资乐歌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

名称

证券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华夏磐利一年

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乐歌股份 3,318,584.00 59,999,998.72 3.81% 79,413,715.12 5.04%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10月29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 � � � �编号：临2021-087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上市

外资股（H股）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H股可转债已转股情况：2021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累计有30,000,000港元H股可转债转换

成公司H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1,614,639股，占本月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额的0.02%；截至2021年10月31日，累计有7,572,000,000港元H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H股

股票，因转股形成的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402,026,822股，占本月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4.28%

· 尚未转股H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10月31日，尚未转股的H股可转债金额为421,000,000

港元，占H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5.27%

一、 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发行上市概况

2020年10月27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及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68号），核准：（1）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发行不超过2,856,526,138股（含不超过80亿港元或等值外币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行使转股

权而增发的股份）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全部为普通股。完成本次发行后，公司可到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2）公司担保的境外全资下属公司在

境外发行不超过80亿港元或等值外币可转换为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H股可转

债” ）。

2020年12月23日，公司2,448,279,814股H股股票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市场挂牌并上市交易，相关

的可交换债券转可转换债券方案亦于紧随上市后生效及运作，生效的H股可转债共计7,993,000,000

港元。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2021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累计有30,000,000港元H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H股股票，因转股形

成的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1,614,639股，占本月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2%；截至

2021年10月31日，累计有7,572,000,000港元H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H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H股股

份数量累计为402,026,822股，占本月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4.28%。 截至2021年

10月31日，尚未转股的H股可转债金额为421,000,000港元，占H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5.27%。

二、 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情况

（2021年9月30日）

可转债转股股数

（股）

变动后股份情况

（2021年10月31日）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6,308,552,654 67.14% - 6,308,552,654 67.13%

境外上市外资股（D

股）

271,013,973 2.88% - 271,013,973 2.88%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2,816,339,197 29.97% 1,614,639 2,817,953,836 29.99%

股份总数 9,395,905,824 100.00% 1,614,639 9,397,520,463 100.00%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日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 � � � � � �编号：临2021-086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2021年10月当月未实施回购；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2021年10月底，公司

已累计回购股份71,838,9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6%，购买的最高价为32.80元/股、最低价为

24.8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994,364,263.42元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

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6元/股，拟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40亿元且不低于20亿元，回购数量不超过8,696万股，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于2021年3月6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

份方案的报告书》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1年3月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等相关规

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10月当月未实施回购； 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2021年10月底，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71,

838,9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6%，购买的最高价为32.80元/股、最低价为24.89元/股，已支付

的总金额为1,994,364,263.42元。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回购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0876� � � �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1-128

债券代码：127015� � � � � � � � �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希望转债” 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债券代码：127015

●转股期：2020年7月9日至2026年1月2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1年10月28日至2021年11月1日

●恢复转股时间：2021年11月2日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1年11月2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

券简称：希望转2，债券代码：127049）81.50亿元。 根据《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及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

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原股东可按其

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1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1.8374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优先配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公告》、《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公司目前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债券代码：127015）计划于2021年

11月2日（星期二）开始恢复转股。 敬请公司“希望转债”持有人关注。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886� � �证券简称：元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2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于2021年10月28日、10月29日、

11月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1年10月28日、10月29日、11月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 外部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核实，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没有任何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0146 证券简称：*ST环球 公告编号：临-2021-132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徐虹中路8号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758,5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80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金松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1人，董事金松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林钧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

席；

3、 董事会秘书金松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俞坚先生为公司

非独立董事

46,682,495 91.9696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元波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46,635,990 91.878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01

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俞坚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21,457,120 84.0361 - - - -

2.01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元波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

21,410,615 83.8540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佳奇、朱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1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718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1月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A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代码 007182 007183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400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部函[2021]2432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10月15日至2021年10月28日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11月1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0,609

份额类别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

合A（007182）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

合C（007183）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66,807,290.44 53,731,891.98 320,539,182.4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元）

24,325.40 4,171.79 28,497.19

募集份额

（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66,807,290.44 53,731,891.98 320,539,182.42

利息结转的份额 24,325.40 4,171.79 28,497.19

合计 266,831,615.84 53,736,063.77 320,567,679.61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10,002,069.44 0.00 10,002,069.44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3.7485% 0.0000% 3.1201%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1,398,353.37 171,121.06 1,569,474.43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5241% 0.3184% 0.4896%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2021年11月1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份

以上；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将在基金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开始办理日常赎回业务，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

基金开始办理日常申购业务的具体日期，办理日常赎回、申购的具体日期见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和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的网站（www.wjasset.com）；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800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3）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002797� � � � � � �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1-07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

股份办理质押、补充质押及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日接到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昕宇” ）通知，获悉华熙昕宇将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

理质押及补充质押， 并将已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

回，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及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

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华熙

昕宇

否

34,810,

000

10.71% 0.83% 否 否

2021年10

月28日

2022年10

月28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自身生

产经营

19,300,

000

5.94% 0.46% 否 是

2021年10

月29日

2021年11

月29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质

押

二、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

行动人

本次质押延

期购回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延期购回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本次质押延

期购回占公

司总股本比

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原质押开始

日期

原质押

到期日

延期购回

后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华熙

昕宇

否

54,000,

000

16.61% 1.28% 否

2020年10月

29日 2021年

10月29

日

2021年11

月29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自身

生产

经营

10,000,

000�

3.08% 0.24% 否

2021 年 04

月16日

上述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为华熙昕宇对其前期股份质押的延期购回， 系华熙昕宇自身资金安排需

要，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1日，华熙昕宇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华熙

昕宇

325,170,

966

7.74%

100,000,

000

154,110,

000

47.39% 3.67% 0 0 0 0

四、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熙昕宇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本次质押、补充质押及延期购

回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华熙昕宇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质押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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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优先股股息发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期优先股 （以下简称 “宁行优02” ， 代码

140007） 股息发放方案已获公司2021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现将宁行优02股息发放具体实施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息派发方案

1、发放金额：本次股息发放的计息起始日为2020年11月7日，按照宁行优02票面股息率5.30%计

算，每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5.3元（含税），合计人民币53,000万元（含税）。

2、发放对象：截至2021年11月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宁行优02股东。

3、扣税情况：每股税前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5.3元。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宁行优02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

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5.3元。

（2）其他股东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二、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5日

2、除息日：2021年11月8日（因2021年11月7日为法定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3、 股息发放日：2021年11月8日（因2021年11月7日为法定休息日， 故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

日）

三、派息实施方法

全体宁行优02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发放。

四、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咨询联系人：童卓超

咨询电话：0574-87050028

传真电话：0574-87050027

五、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日


